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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此案的法官介绍：
不当得利是指得利人没有法律

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得利
人应当是能够享有民事权利、承担

民事责任，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主
体。自然人自死亡时民事主体资格即
丧失，不能成为不当得利的得利人。对
于继承人，如果继承人明知获取利益
没有法律依据仍取得相关利益拒不返
还，则可以作为得利人，付款人有权要
求其返还。

但本案中，农某某、罗某某、李某
甲、李某乙虽为李某继承人，但其均未
对案涉款项进行支取、控制，其主观上
并未表明欲占有案涉款项，客观上亦
不存在实际占有的事实，其在本案
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若将其认定

为拒不返还款项的得利人，明显
缺乏依据，并且认定其为得利

人判决后亦将对其社会评价
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故

本案不宜以不当得利纠
纷为由判决由死者

继承人承担付款
责任。

何为
不当得利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
童宝平 张静吟）近日，洛江区人民法院受理
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中，承办人通过多元调
解平台跨越中国与越南进行线上调解，使身
处国内外的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化解纠纷，
有效解决企业困境，彰显司法服务温度。

法院介绍，2015年至2019年间，杨某
与其合伙人陆续向A公司购买机台，累计
货款达525万元。2023年 7月，杨某结算
确认尚欠A公司货款48万元，双方达成
还款方案，但杨某逾期还款。今年，A公司

作为原告，将杨某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
杨某支付货款48万元。

审理过程中，书记员小童使用邮寄送
达、直接送达等多种途径均无法将应诉材
料有效送达杨某，经向杨某所在社区工作
人员了解，方知杨某已前往越南经商近2
年，目前国内手机号码已停机。后小童向
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杨某亲属的联系方
式，最终辗转联系到杨某本人。

杨某收到应诉材料后，表示愿意还
款，但近几年公司经营困难，希望A公司

可以再给些宽限时间。A公司也同意杨某
分期支付剩余的款项。

考虑到杨某在国外经商，往返费时费
力，为高效化解纠纷，在征得双方当事人
同意后，承办人使用多元调解平台开展在
线调解工作。

在承办人和书记员的耐心指导下，双
方当事人登录多元调解平台，同步视频，
线上调解，承办人围绕双方争议货款金额
和还款方式进行调解。

最终，A公司基于双方多年合作的感

情，在杨某支付部分货款后，同意剩余货
款40万元分期还款。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后，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即时
进行电子签名予以确认。至此，该起纠纷
以最快方式“零距离”调解结案。

据悉，近年来，洛江区人民法院依托
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持续推进在线立案、
在线调解、在线开庭等实际举措，打破时
空壁垒，减轻群众诉累，坚持司法为民，以
实际行动彰显司法温度，努力让当事人感
受到司法温暖与人文关怀。

跨国“云”调解 48万元货款纠纷“在线”化解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庄鹏佳 郭芳蓉
通讯员潘钰宇）“我父亲下午自己一个人离
开家，至今未归。请警察同志帮帮忙。”近
日，一群众匆匆忙忙跑到永春县公安局介
福派出所报警，看能不能帮忙通过监控找
下其走失的父亲。

民警立即询问报警人父亲的基本信息、
体貌特征和走失过程。经了解，走失人员今
年65岁，2023年因车祸脑部受伤，手术后痴
呆健忘，当日13时许离家后一直未归。

民警立即组织人员一方面调取周边监
控，一方面加强路面巡逻，寻找走失人员身
影。在调取辖区周边监控时，发现该人员在
辖区福东村桃城镇洋上村附近行走，民警
立即开车前往，最终找到了该名走失人员，
随即将走失人员带回派出所。民警看到他
饥饿及发冷的样子，连忙买了一份面汤让
他吃。见到父亲安然无恙，求助的女子激动
不已，连声向派出所民警道谢。

警方提醒：家中有高龄老人需要出门
时，家属一定要陪同，注意照顾好老人。同
时，可以将记有家庭地址、亲属电话的卡片
放在老人身上，走失时方便群众及警方及
时联系家属。一旦发现老人走失，请立即拨
打110向警方求助。

寻回走失老人
警心温暖民心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廖培煌 通讯员陈
思颖 汪锡慧 文/图）记者昨日获悉，泉州海
关近日在旅检渠道查获旅客违规携带进境
的一批干鱼翅，为公牛真鲨、大青鲨等涉濒
危物种，总重80.66公斤。这是该关今年以
来查获的最大一起旅客违规携带涉濒危动
物制品案件，也是泉州海关开展“国门利剑
2024”联合行动，重拳打击濒危物种走私取
得的新成效。

近日，泉州海关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对
某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无申
报通关通道的旅客所携带的行李过机图像
存在明显异常。经现场查验，查获干鱼翅共
计4箱、80.66公斤。经专业机构鉴定，上述
鱼翅来源于公牛真鲨、大青鲨等物种。公牛
真鲨、大青鲨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附录Ⅱ中列明物种。目前，上述物
品已暂扣，待进一步处置。

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
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除合法持有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
进出口证明书》或者物种证明外，任何贸易
方式或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
的行为均属违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旅客携带80公斤
干鱼翅进境被查获

为涉濒危动物制品

误汇款项至死者账户 能否追回？
转账支付货款，因操作失误转入他人名下银行账户，而收款账户所有人在此前已去世，汇款人能否要回所汇款项？又

应该以何名义追回款项？近日，南安法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 □融媒体记者 陈灵 杨泳红 通讯员 林应才 王琳

今年2月，朱某向李某的账户转账6
万元。后朱某发现自己所要转账的对象为
另一位同名同姓的李某，随即向收款方请
求返还误转的6万元。由于对方未回应，
朱某随即以自己汇错一笔6万元款项为
由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与自己原本要转账
的对象共同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经查，朱某转账的对象李某已于
2021年6月5日身亡，其户籍于2023年8
月25日注销。其现存亲属有母亲农某某，
妻子罗某某，儿子李某甲、李某乙等。后
来，朱某以李某家人对案涉款项构成不当
得利为由，于近日诉至南安法院，请求判
令农某某、罗某某、李某甲、李某乙共同返
还不当得利款6万元。

审理中，根据朱某的保全申请，南安
法院依法裁定冻结已故的李某账户上的
存款6万元。鉴于李某死亡时间发生在案
涉款项转账之前，且其亲属亦未实际对案
涉账户款项进行支取、控制，朱某又变更
诉讼请求为确认已故的李某账户上的存
款6万元归朱某所有，并请求判令相关银
行协助将上述款项返还给朱某。

案情：

误将6万元转给已故者
要求银行归还钱款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因操作失误，误将6
万元转账至已故的李某账户，事实清楚，应
予认定。不当得利是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
得不当利益的行为。本案中，被转账的李某
已身亡，在案涉款项转账时，已不具备民事
主体身份，不能作为不当得利的得利人。农
某某、罗某某、李某甲、李某乙虽是李某继承
人，但案涉款项系在其去世2年多之后由朱
某错误转入，而非李某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依法不能认定为遗产，农某某、罗某
某、李某甲、李某乙不能予以继承。

另外，在本案审理中，法院裁定冻结李
某案涉银行账户后，根据银行财产控制反

馈情况，该账户实控金额为6万元，案涉款
项仍然在李某名下银行账户内，农某某、罗
某某、李某甲、李某乙并未实际支取，现有
证据亦不足以认定他们对案涉款项进行实
际支配或控制，故他们亦不属于该款项的
得利人，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

法官表示，货币虽属于种类物（指具有
共同物理属性和经济意义的物，与特定物相
对），但转账行为发生时该银行账户为无主
账户，且款项转入后并未被他人支取，该款
项具备特定性，因无返还义务人，朱某有权
要求对款项的权属进行确认，结合朱某的诉
请，本案案由应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因此，朱

某请求确认该6万元款项归其所有，合理合
法，应予支持。相关银行作为案涉收款账户
的开户行，现朱某请求判令其协助将案涉款
项返还给朱某，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

但是，案涉款项转入李某银行账户系
朱某个人过错造成，其请求判令农某某、
罗某某、李某甲、李某乙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申请费、保险费等费用，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最终法院依法
判决，确认李某相关账户内存款6万元归
朱某所有，相关银行应于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协助将6万元返还给朱某，并驳回朱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审理： 实为所有权纠纷 原告承担诉讼费等费用

8080..6666公斤干鱼翅被暂扣公斤干鱼翅被暂扣

误汇款还能讨回吗？（CFP供图）

法官
释法


